
梧 州 学 院 行 政 办 公 设 备（耗 材） 维 修 配 置 申 报 表

	报修

部门

（必填）
	
	设备

名称

（必填）
	
	设备所在部门领导意见

(签字、盖部门章) 

(此项必需按要求办理)
	

	设备所在科室

（必填）
	
	设备

编号
	
	
	

	报修人及

手机号码

（必填）
	
	型  号
	
	国有资产管理处领导意见

(签字、盖部门章)
	

	报修日期

（必填）
	
	所带

附件
	
	
	

	故障现象（必填）
	
	维修记录

	
	
	

	资产管理科故障处理情况
	
	

	
	检测人员
	
	检测时间
	
	维修单位
	
	维修费（零部件费用）
	


	备注
	佳能2900、惠普1020打印机的硒鼓加碳粉不需要申报表，直接拿来资产科维修室更换即可


	
	
	
	


注：单项（台、件）维修费用低于3000元的由主管维修部门审批；单项维修费用超过3000元的必须上报告按流程审批。

